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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市「國民中小學校外教學課程計畫簡表」（附件1

）乙份，請各校於103學年度第1學期起，併同學校課程計

畫送審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「國民中小學辦理校外教學實施原則」（附件

2）辦理。

二、為落實國民中小學辦理校外教學之課程目標，其課程設計

應以學生學習為主軸，辦理地點則以學生生活經驗為核心

，把握由近及遠之原則，避免流於以旅遊玩樂性質為主之

活動，並能善用本市相關教學資源與大眾運輸工具規劃系

統性之校外教學課程，以達教學之目的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

立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局課程發展科、本局學輔校安科、本局督學辦公室、本局局本部 2014-02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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